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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立法目的 

為確保本系置物櫃及 3D 列印機台櫃位之公平分配、妥善管理及有效使用，特訂 

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條例適用於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所有置物櫃及 3D 列印機台櫃位之租用、管 
理及相關事宜。 

第三條 管理權責 

本系指定系學會負責櫃位之申請審核、租用契約管理、日常維護及監督執行。 

 

第二章 租用資格與申請 

第四條 租用資格 

1. 置物櫃以本系在校學生為優先申請對象。 

2. 3D 列印機台櫃位限大一至大三在校學生申請。 

3. 申請人須無不良使用紀錄。

第五條 申請程序 

1. 申請者應依本系公告之期限，提出申請，並填妥租用申請表。 
2. 申請表須載明申請者身份資料、申請用途及租用期限。 

3. 櫃位各年級平均分配並採抽籤方式辦理，並統一公告申請結果。 

4. 申請通過者須於公告指定期限內完成相關費用繳納。 

 

第三章 租用期間與費用 

第六條 租用期限 

1. 一般租用期間以一學期為單位。 

2. 續租需重新申請並依規定辦理。

第七條 租金標準與繳費方式 

1. 租金依櫃位類型、大小及位置分別訂定標準，由本系經系務會議後決定。 

2. 租金由申請人於租用契約簽訂時一次繳清，逾期未繳者，取消租用資格。 



 

3. 租金繳納方式及期限由系學會公告，並須提供收據證明。 

4. 租金收取與使用情況須符合本條例第七章之透明化規定。 

 

第四章 使用權利與義務 

第八條 使用權利 

1. 租用者得在租用期間內專屬使用其租用之櫃位。 

2. 租用者得依約定存放與學業相關之物品。 

3. 未經系學會同意，不得私自更換櫃位或轉讓他人使用。

第九條 使用義務 

1. 租用者應妥善保管所租用櫃位，禁止擅自改裝、拆卸或變更結構。 

2. 不得存放易燃、易爆、危險、違禁或其他法律禁止物品。 

3. 發現櫃位有損壞、遺失或其他異常，應立即通報系學會。 

4. 租用者應遵守系所及學校相關安全規定。 

 

第五章 管理與維護 

第十條 管理職責 

1. 系學會定期檢查櫃位及設備狀況，確保安全及功能正常。 

2. 設置管理紀錄簿，記錄租用者資料、租期及異常事件。 

3. 處理租用者申訴、維修申請及安全事件。

第十一條 維修及損害賠償 

1. 一般損壞由系學會負責修復，非故意損壞費用由系學會承擔。 
2. 因租用者使用不當或故意破壞造成損害，租用者應負賠償責任。 

3. 損害賠償標準依照系所公告規定執行。 

 

第六章 違規處理與爭議解決 

第十二條 違規處理 

1. 違反本條例規定者，依情節輕重予以口頭警告、書面警告、停租、罰款或

終止租用資格。 

2. 連續違規或重大違規者，系學會得撤銷租用資格並追繳損害賠償。

第十三條 爭議處理 

1. 租用雙方如有爭議，應先行協商解決。 
2. 協商不成者，得依校內相關程序申請調解或申訴。 



 

第七章 金流透明化制度 

第十四條 金流管理 

1. 本系置物櫃及 3D 列印機台櫃位租用之所有收支款項，應由系所指定專責

帳戶統一管理。 

2. 租金及相關費用應獨立核算，不得與其他系務經費混合使用。

第十五條 帳務記錄 

1. 系學會須妥善保存所有收費憑證、繳款單及相關財務文件。 

2. 每學期結束後，須編製財務報告，詳列收支明細與使用情況。

第十六條 定期公開與監督 

1. 系所應定期（至少每學期一次）公開該專戶之財務報告(格式如附件)， 
提供系上師生查閱。 

2. 建立意見反饋機制，接受租用者及師生對租金收支的質疑及建議。 

3. 必要時邀請系內代表組成監督小組，參與財務監督及審查。

第十七條 財務異常處理 

1. 發現財務異常或疑義，系辦應立即展開調查，並將結果公開說明。 

2. 對於違規或不當使用租金者，依校規及本條例處理。 

 

第八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條例修訂 

本條例之修訂，須經系所主管核准後公告實施。 

第十九條 生效日期 

本條例自公告日起施行。 



 

 

 

 

財務報告格式 
 

項目 內容說明 金額（新台幣） 

一、收入明細   

租金收入 各櫃位租用者繳納租金合計  

其他收入 例如押金收取等  

收入合計   

二、支出明細   

設備維修費用 3D 列印機台及櫃位維修支出  

管理費用 管理人員酬勞、耗材等  

其他支出 例如公告費用  

支出合計   

三、結存金額 截至報告日專戶結餘  

四、備註說明 簡述本期財務狀況或異常說明  

 

附件 


